○○○年度(單位名稱)預防及延緩失能照顧計畫
講座鐘點費領據
	領
款
人
	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
	
	地址
	
	電話
	

	用
途
	□指導員師資鐘點費□_____元*2小時*____堂數
□協助員師資鐘點費□_____元*2小時*____堂數
方案代號：CL-    -       　；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
上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例如:4/11、4/18、4/25…)

	金額
	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元整

	上列款項業已領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款人簽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備註
	1.所得扣繳切結於年度結算時一併辦理扣繳，由受獎助單位自行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2.指導員每小時最高補助1,200元、協助員每小時最高補助500元，應為系統所公布名單之人員。每單位(期)：一期十二週，每週一次，每次二小時。
3.若師資為據點之有給職工作人員且其薪資由長照基金支應者，不予支付鐘點費：惟屬自聘有給職工作人員，鐘點費依前二款支付上限折半計算。
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
第一聯：供黏貼憑證辦理核銷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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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指導員師資鐘點費□_____元*2小時*____堂數
□協助員師資鐘點費□_____元*2小時*____堂數
方案代號：CL-    -       　；課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
上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例如:4/11、4/18、4/25…)

	金額
	新台幣       萬       仟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元整

	上列款項業已領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款人簽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備註
	1.所得扣繳切結於年度結算時一併辦理扣繳，由受獎助單位自行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2.指導員每小時最高補助1,200元、協助員每小時最高補助500元，應為指定系統所公布名單之人員。每單位(期)：一期十二週，每週一次，每次二小時。
3.若師資為據點之有給職工作人員且其薪資由長照基金支應者，不予支付鐘點費：惟屬自聘有給職工作人員，鐘點費折半計算。
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
第二聯：逕送申請單位出納登記所得資料


